
 

股票简称：佛山照明（A股）  粤照明 B（B股） 

股票代码：0 0 0 5 4 1（A 股）  200541（B 股） 

公告编号：2024-009 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“佛山照明”品牌被认定为“中华老字号”的公

告 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近日，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从国家

商务部网站获悉，根据《商务部等 5 部门关于公布第三批中华老字号

名单的通知》，公司“佛山照明”品牌成功被商务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

市场监管总局、国家知识产权局、国家文物局等五部门认定为“中华

老字号”。 

“中华老字号”由国家商务部颁发，是指历史底蕴深厚、文化特

色鲜明、工艺技术独特、设计制造精良、产品服务优质、营销渠道高

效、社会广泛认同的品牌（字号、商标等）。     

未来，公司将积极发挥老字号的引领示范作用，深挖企业历史文

化与核心价值，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质量管理、技术创新、品牌建设、

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优势，让老字号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，助力公司高

质量发展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       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2 月 2 日    


